
国家环保总局污控司关于内地向香港特区输出危险废物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0年1月28日）

 

　　经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特区政府同意，我局与香港特区环境署于今年元月在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
管制合作的备忘录”(见附件)。现就内地向香港特区输出危险废物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向香港特区输出危险废物的企业，需向所在地市级环保局提出申请，填写“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废物越境转
移通知单”(一式四份：市级环保局、省或计划单列市环保局各一份、国家环保总局两份)并提交相关材料，由所在地市级环保局
逐级上报我司。

　　二、企业所提交的相关材料应包括：

　　1．内地企业工商执照、内地企业与香港特区接受危险废物的企业或公司之间关于接受危险废物的协议或相关文件；

　　2．所输出危险废物的产生来源、成分、物理化学性质和数量；

　　3．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防止污染和保障安全的措施和计划：包括运输路线、事故应急措施以及对包装容器、运输车辆和
押运人员的要求等等；

　　4．其他审核所必须的材料。

　　三、省(直辖市、自治区)、市环保局受理企业申请后，应认真审核，并签署书面意见，以局函形式上报；计划单列城市环
保局可直接上报我司。

　　四、我司对上报材料审查后，通知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并在得到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书面答复意见后，通知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局、计划单列市环保局是否批准输出，同时抄送申请企业。

　　各级环保部门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及时受理和审查企业的申请，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危险废物转移的监管，全
面掌握危险废物的动向，确保危险废物的转移安全，防止污染环境。

　　附件一：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管制合作的备忘录

　　附件二：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废物越境转移——通知单(略)

　　附件一：

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管制合作的备忘录内地与香港特区两地间废物转移管制合作的备忘录

　　应香港特区政府的要求，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长张力威率领的内地代表团与香港特区环境保护署副署长司
徒高义率领的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於1999年6月9日在深圳市就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危险废物转移管制、建立业务联系和有关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的事宜进行了商讨。内地代表团由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污染控制司、国际合作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深圳市环境保护局有关人员组成。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由香港特区政府环境
保护署、规划环境地政局、卫生署有关人员组成。经过认真、友好地讨论，双方对有关议题达成以下共识。

　　一、双方同意对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危险废物转移实行预先通知和预先同意程序：

　　1．内地或香港特区向对方输出危险废物之前，须由输出方联络点的联络人，向输入方联络点的联络人发出内地与香港特
区间危险废物转移通知书，只有得到输入方联络点的联络人书面答复同意后，输出方才可批准输出危险废物。

　　2．内地发出和接收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危险废物转移通知书的联络点联络人，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控制司固体废物管
理处处长。

　　香港特区发出和接收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危险废物转移通知书的联络点联络人，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废物及水质监理
组首席环境保护主任。

　　3．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区间危险废物转移通知书样式，使用《巴塞尔公约》的《废物越境转移通知单》，见附件。

　　4．危险废物转移的范围包括，内地产生的危险废物向香港特区输出和香港特区产生的危险废物向内地输出。

　　5．危险废物包括：

　　Ⅰ．《巴塞尔公约》附件一所列应加控制的废物类别；

　　Ⅱ．《巴塞尔公约》附件二所列需加特别考虑的废物类别；

　　Ⅲ．《巴塞尔公约》附件八名录A所列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

　　Ⅳ．根据内地法律、法规确定或视为的危险废物；

　　Ⅴ．根据香港特区法律、法规确定或视为的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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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内的《巴塞尔公约》中国联络点同意及时将《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发送的有关材料的复印件，
寄给《巴塞尔公约》中国香港特区联络点。

　　三、香港特区政府将通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中国《巴塞尔公约》联络点向《巴塞尔公约》缔约国会议提交年度报告。

　　四、香港特区政府将依照中央政府规定的有关程序申请参加《巴塞尔公约》有关会议。

　　五、双方同意，就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提出的以下建议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有关部门联络磋商后，再作进一步商
讨：

　　1．对内地有关部门如需把从香港特区非法转口的危险废物或其他废物，经香港特区退回海外来源国的，采用“预报及预先
确定”程序。

　　2．将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在海外新设的废物检验中心的有关资料，提供予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

　　3．就香港特区厂商在内地的厂房所产生的废物可在内地处置并同时办理退税(或税务豁免)一事，内地有关部门将向香港
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提供有关税务法规，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将使用有关资料鼓励厂商在内地正确处置所产生的废物，减
少把废物非法输往香港特区弃置。

　　六、香港特区政府希望与内地有关部门联络磋商，探讨两地共同合作管理较难处理废物的可行性，这包括：

　　1．香港特区将低度放射性废物出口内地贮存及处理。

　　2．由香港特区的化学废物处理中心处理自内地入口的危险废物。

　　本备忘录于2000年1月7日在香港签署，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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